附件1:
推荐汇总表

	绿色工厂示范推荐名单

	序号
	工厂名称
	行业

	1
	
	

	2
	
	

	...
	
	

	绿色设计产品示范推荐名单

	序号
	产品名称及型号
	企业名称
	行业

	1
	
	
	

	2
	
	
	

	...
	
	
	

	绿色园区示范推荐名单

	序号
	园区名称
	类型

	1
	
	

	2
	
	

	……
	
	

	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推荐名单

	序号
	供应链管理核心企业
	行业

	1
	
	

	2
	
	

	...
	
	


推荐单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昌吉州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创建指南

根据《昌吉州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18-2020年）》要求，昌吉州经信委在全州范围内开展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一）绿色园区申请条件

1. 在园区内工厂间的统筹管理、绿色协同链接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具备布局集聚化、结构绿色化、链接生态化等特色。贯彻执行了国家和地方绿色、循环和低碳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2. 近三年，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完成国家或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3. 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4. 园区内企业基本淘汰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不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产品；

5.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16〕586号）附件内容《绿色园区评价要求》，自评绿色指数大于等于60分，且其中能源产出率、水资源产出率、资源回收利用率等指标达到引领值的70%以上。

（二）绿色工厂申请条件
1. 企业注册地在本地区，属于化工、特色轻工、有色、装备制造、建材、纺织、新能源、医药、电子信息行业等重点行业，在自治州具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代表性强；
2. 在企业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3. 建筑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4. 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近三年未因污染物排放超标受到有关部门处罚，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5.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16〕586号）附件内容《绿色工厂评价要求》计算相应指标，指标应达到自治州行业领先水平。

    （三）绿色设计产品申请条件

1. 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

2.  产品实现对能源资源消耗最低化、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可再生率最大化；

3.  产品采用高性能、轻量化、绿色环保的新材料，具有无害化、节能、环保、高可靠性、长寿命和易回收等特性；

4. 符合《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GB/T32611）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规范系列国家标准（GB/T32163）要求。

（四）绿色供应链申请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 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
    3. 具有较完善的能源资源、环境管理体系，各项管理制度健全，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

    4. 拥有数量众多的供应商，在供应商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与上下游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5. 有完善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的供应商认证、选择、审核、绩效管理和退出机制；
    6. 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销售盈利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7. 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思路、计划和措施；

8.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16〕586号）附件内容《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要求》，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大于等于60分。

   二、申报材料要求

    （一）绿色制造体系申报书（附表1-4）；

    （二）证明材料，此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 单位法人证书、生产者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2. 绿色制造体系申报书（附表1-4）内评价指标自评情况/自评报告内所涉及条目的证明材料及依据。

    （三）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三、具体申报程序

（一）满足示范申请条件的企业、园区按照绿色制造体系的相关标准开展创建工作，依据绿色制造体系申报书相关内容进行自评价，编制符合规范要求的申报材料。

（二）工业企业由各县市经信委、园区由管委会审查、筛选后，按照规定时限上报州经信委。申报材料一式七份（含电子版光盘）。
    （三）州经信委将向自治区经信委推荐评估合格、成绩突出且具有代表性的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单位名单。

     四、其他

    州经信委将依据自治区经信委和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文件要求，对创建指南及时修订。

    附表：1. 自治州绿色园区申报书

          2. 自治州绿色工厂申报书

          3. 自治州绿色产品申报书

4. 自治州绿色供应链申报书

附表1

    年自治州绿色园区

申报书
       园区名称：    (全称，加盖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申报时间：                           
    一、绿色园区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绿色园区申报单位基本情况表

	园区名称
	

	园区地址

及邮编
	

	主导产业
	

	园区负责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职 务
	

	联系人手机
	
	邮 箱
	

	园区

规划面积
	
	园区已

开发面积
	

	    年
园区产值
	（前两年）
	     年
园区产值
	（上年度）

	企业数量
	
	规模以上

企业数量
	

	园区主要企业信息（按产值排序前15家）

	序号
	主要企业
	所属行业
	年产值

情况
	能源消耗

总量

	1
	
	
	
	

	2
	
	
	
	

	3
	
	
	
	

	4
	
	
	
	

	5
	
	
	
	

	...
	
	
	
	

	园区简介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

本次申报   年自治州绿色园区所提交的相关信息、数据及证明材料均真实、准确，并承担因材料虚假引起的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园区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二、绿色园区指标自评情况
    1.绿色园区评价指标自评表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 位
	指标值
	类 型

	能源利用

绿色化指标
	1
	能源产出率
	万元/tce
	
	必选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必选

	
	3
	清洁能源使用率
	%
	
	必选

	资源利用绿色化指标
	4
	水资源产出率
	元/m3
	
	必选

	
	5
	土地资源产出率
	亿元/km2
	
	必选

	
	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必选

	
	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必选

	
	8
	中水回用率
	%
	
	4项指标 选2项填写

	
	9
	余热资源回收利用率
	%
	
	

	
	10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
	%
	
	

	
	11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
	
	

	基础设施

绿色化指标
	12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是否具备
	必选

	
	13
	新建工业建筑中

绿色建筑的比例
	%
	
	2项指标 选1项填写

	
	14
	新建公共建筑中

绿色建筑的比例
	%
	
	

	
	15
	500米公交站点覆盖率
	%
	
	2项指标

选1项填写

	
	16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比例
	%
	
	

	产业绿色化

指标
	1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
	
	必选

	
	18
	绿色产业增加值

占园区工业增加值比例
	%
	
	必选

	
	19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人
	
	2项指标

选1项填写

	
	20
	现代服务业比例
	%
	
	

	生态环境

绿色化指标
	21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废）

处置利用率
	%
	
	必选

	
	22
	万元工业增加值

碳排放量消减率
	%
	
	必选

	
	23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t/万元
	
	必选

	
	24
	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
	-
	
	必选

	
	25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
	
	必选

	
	26
	绿化覆盖率
	%
	
	3项指标 选1项填写

	
	27
	道路遮荫比例
	%
	
	

	
	28
	露天停车场遮荫比例
	%
	
	

	运行管理

绿色化指标
	29
	绿色园区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
	是否完善
	必选

	
	30
	编制绿色园区发展规划
	-
	是否编制
	必选

	
	31
	绿色园区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
	是否完善
	必选


    2.工业园区绿色指数
	工业园区绿色指数GI
	


（具体指标解释请查询《绿色园区评价要求》，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45/c5258400/content.html）

附表2

    年自治州绿色工厂

申报书

         企业名称：    (全称，加盖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申报时间：                           
    一、绿色工厂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绿色工厂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及邮编
	

	主要产品
	

	所属行业
	
	组织机构

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企业

占地面积
	

	企业   年

产值
	（前两年）
	企业   年

产值
	（上年度）

	主要产品信息

	序号
	主要产品

名称
	三年内的产品产量（注明单位）

	
	
	年
	年
	年

	1
	
	
	
	

	2
	
	
	
	

	3
	
	
	
	

	4
	
	
	
	

	...
	
	
	
	

	企业简介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

本次申报   年自治州绿色工厂所提交的相关信息、数据及证明材料均真实、准确，并承担因材料虚假引起的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二、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自评情况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自评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本要求
	是/否符合
	预期性要求
	是/否

符合

	1
	一般要求
	合规性与

相关方

要求
	 1.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成立不足三年的企业，成立以来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
	——

	
	
	
	 2.对利益相关方环境要求做出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要求。
	
	
	

	
	
	管理职责
	 1.最高管理者应分派绿色工厂相关的职责和权限，确保相关资源的获得，并承诺和确保满足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
	——

	
	
	
	 2.工厂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制造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
	
	
	

	
	
	
	 3.工厂应有绿色工厂建设中长期规划及量化的年度目标和实施方案。
	
	
	

	
	
	
	 4.工厂定期提供绿色工厂相关教育、培训，并评估教育和培训结果。
	
	
	

	2
	基础设施
	建筑
	 1.工厂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1.工厂建筑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2.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2.适用时，工厂的厂房采用多层建筑。
	

	
	
	
	 3.厂房内部装饰装修材料中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标准要求。
	
	
	

	
	
	
	 4.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计量设备
	工厂应依据 GB17167、GB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
	——

	
	
	照明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GB 50034 规定现行值。
	
	 工厂厂区和办公区采用自然光照明。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本要求
	是/否符合
	预期性要求
	是/否

符合

	3
	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

基本要求
	 1.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满足 GB/T 28001 的要求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环境管理

体系
	 2.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4001 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能源管理

体系
	 3.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满足 GB/T 23331 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社会责任
	————
	———
	每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说明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情况，特别是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报告公开可获得。
	

	4
	能源资源

投入
	能源投入
	1.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
	
	1.工厂建有能源管理中心。
	

	
	
	
	2.工厂及其生产的产品应满足工业节能相关的强制性标准。
	
	2.工厂建有厂区光伏电站、智能微电网。
	

	
	
	
	3.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用能设备或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3.工厂使用的通用用能设备采用了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的产品。
	

	
	
	
	
	
	4.工厂使用了低碳清洁的新能源。
	

	
	
	
	4.适用时，工厂使用的设备应达到相关标准中能效限定值的强制性要求。
	
	5.可行时，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资源投入
	1.工厂应减少原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
	
	————
	——

	
	
	
	2.工厂应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采购
	1.工厂应制定并实施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确保供方能够提供符合工厂环保要求的材料、元器件、部件或组件。
	
	满足绿色供应链评价要求
	

	
	
	
	2.工厂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本要求
	是/否符合
	预期性要求
	是/否

符合

	5
	产品
	生态设计
	工厂在产品设计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
	
	满足绿色产品（生态设计产品）评价要求。
	

	
	
	节能
	工厂生产的产品若为用能产品，应满足相关产品的国家、行业或地方发布的产品能效标准中的限定值要求，未制定产品能效标准的，产品能效应不低于行业平均值。
	
	达到国家、行业或地方发布的产品能效标准中的先进值要求，未制定产品能效标准的，产品能效达到行业前 20%的水平。
	

	
	
	碳足迹
	————
	———
	1.采用公众可获取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盘查或核查。
	

	
	
	
	
	
	2.利用盘查或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盘查或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并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实现有害物质替代
	

	6
	环境排放
	污染物

处理设备
	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并应正常运行。
	
	————
	——

	
	
	大气污染

物排放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
	——

	
	
	水体污染物排放
	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
	——

	
	
	固体废物

排放
	工厂需委托具有能力和资质的企业进行固体废弃物处理，适用时应符合相关废弃产品拆解处理要求标准。
	
	————
	——

	
	
	噪声排放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
	——

	
	
	温室气体

排放
	 工厂应采用公众可获取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盘查，并利用盘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1.工厂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
	

	
	
	
	
	
	2.利用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3.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本要求
	指标值

(注明单位)
	预期性要求
	是/否

符合

	7
	绩效
	用地集约化
	工厂容积率

-计算方法参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工厂容积率达到《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的1.2 倍以上。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1.单位用地面积产值达到地方发布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要求的 1.5 倍以上。
	

	
	
	
	
	
	2.未发布单位用地面积产值的地区，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应达到本年度所在省市的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建议达到 1.2 倍以上。
	

	
	
	生产

洁净化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优于行业前 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优于行业前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优于行业前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废物资源化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优于行业前20%水平。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3%（根据行业特点，该指标可在±20%之间选取）。
	

	
	
	
	废水处理回用率
	
	废水处理回用率优于行业前20%水平。
	

	
	
	能源低碳化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1.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达到相关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的先进值要求。
	

	
	
	
	
	
	2.未制定相关标准的，应优于行业前 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优于行业前20%水平。（装备、电子、电器等离散制造业可采用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增加值指标。）
	


（具体指标解释请查询《绿色工厂评价要求》，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45/c5258400/content.html）

附表3

    年自治州绿色产品

申报书

     申报评价产品名称：                        

     申报评价产品型号：                        

     申报企业（盖章）：                        
     填 表 人：                                

     联 系 方 式：                             

     申 报 时 间 ：          年    月    日    

    一、绿色产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企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负 责 人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二、绿色产品自评价简述

	对企业和产品信息、评价标准符合情况、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情况进行简要叙述。（1000字）




    三、申报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四、绿色设计产品自评价报告
   （一）基本信息

    1.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制造商名称
	
	厂址
	

	编制人员
	
	联系电话
	

	编制时间
	
	电子邮箱
	

	企业介绍（限定1000字，应包括绿色设计方案采用、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绿色供应链管理和环境信息披露情况）：




    2.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品牌
	
	近三年产量
	

	产品功能描述：



	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二）标准符合性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对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符合性情况，并提供所有评价指标报告期比基期改进情况的说明。其中报告期为当前评价的年份，一般是指产品参与评价年份的上一年；基期为一个对照年份，一般比报告期提前1年。

对每项指标的符合性情况，应在报告附件中给出真实有效、数据翔实的符合性证明材料或国家认可机构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三）生命周期评价

    1.评价对象及工具

报告中应依据绿色设计产品标准中有关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学，详细描述评估的对象、功能单位，提供产品的材料构成及主要技术参数表，绘制并说明产品的系统边界，披露所使用的基于中国数据的生命周期评价工具。

    2.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报告中应提供考虑的生命周期阶段，说明每个阶段所考虑的清单因子及收集到的现场数据或背景数据，涉及到数据分配的情况应说明分配方法和结果。

    3.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报告中应提供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不同影响类型的特征化值，并对不同影响类型在各生命周期阶段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4.绿色设计改进方案

在分析指标的符合性评价结果以及生命周期评价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环境友好的设计方案采用、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工作，提出产品绿色设计改进的具体方案。

    （四）评价结论

应说明该产品对评价指标的符合性结论、生命周期评价结果、提出的改进方案，并根据评价结论初步判断该产品是否为绿色设计产品。

    （五）附件

应在报告的附件中提供：

——标准符合性证明材料或国家认可机构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产品样图或分解图；

——产品零部件及材料清单；

——产品工艺表（包括零件或工艺名称、工艺过程等）；

——各单元过程的数据收集表；

——其他。

附表4

     年自治州绿色供应链

申报书
         企业名称：    (全称，加盖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申报时间：                           

    一、绿色供应链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绿色供应链申报单位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及邮编
	

	主要产品
	

	所属行业
	
	组织机构

代码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企业

占地面积
	

	企业     年产值
	（前两年）
	企业   年

产值
	（上年度）

	主要产品信息

	序号
	主要产品

名称
	三年内的产品产量（注明单位）

	
	
	年
	年
	年

	1
	
	
	
	

	2
	
	
	
	

	3
	
	
	
	

	4
	
	
	
	

	...
	
	
	
	

	企业简介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

本次申报    年自治州绿色供应链所提交的相关信息、数据及证明材料均真实、准确，并承担因材料虚假引起的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二、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自评情况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指标自评表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最高

分值
	企业

自评分
	指标类型
	指标说明

	绿色供应

链管理

战略 X1
	1
	纳入公司

发展规划 X11
	-
	8
	
	定性
	有明确的供应链管理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目标、指标、实施方案等文件。

	
	2
	制定绿色供应链

管理目标 X12
	-
	6
	
	定性
	

	
	3
	设置专门

管理机构 X13
	-
	6
	
	定性
	

	实施绿色

供应商

管理 X2
	4
	绿色采购标准

制度完善 X21
	-
	4
	
	定性
	

	
	5
	供应商认证

体系完善 X22
	-
	3
	
	定性
	

	
	6
	对供应商

定期审核 X23
	-
	3
	
	定性
	

	
	7
	供应商绩效评估

制度健全 X24
	-
	3
	
	定性
	建立供应商绩效评估标准，对供应商进行分级评价和管理。

	
	8
	定期对供应商

进行培训 X25
	-
	3
	
	定性
	

	
	9
	低风险供应商

占比 X26
	%
	4
	
	定量
	低风险供应商占比的基准值取80%，达到或超过80%得4分，其他分值计算：比例值/80%*4。

	绿色生产

X3
	10
	节能减排

环保合规 X31
	-
	10
	
	定性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近五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配备能源、水源监测设备及污染物监测设备（计量仪器符合GB/T17167和GB24789）。

	
	11
	符合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X32
	-
	10
	
	定性
	

	绿色回收

X4
	12
	产品回收率

 X41
	%
	5
	
	定量
	产品回收率的基准值取90%。达到或超过90%得5分，其他分值计算：比例值/90%*5。

	
	13
	包装回收率

 X42
	%
	5
	
	定量
	包装回收率的基准值取80%。达到或超过80%得5分，其他分值计算：比例值/80%*5。

	
	14
	回收体系完善

（含自建、与第三方联合回收）X43
	-
	5
	
	定性
	

	
	15
	 指导下游企业回收拆解 X44
	-
	5
	
	定性
	具备回收拆解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拆解信息的传递及产品的追溯。

	绿色信息

平台建设

X5
	16
	 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完善X51
	-
	10
	
	定性
	对企业及其产品供应商产品材质、工艺流程、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信息进行有效收集及管理。

	绿色信息

披露 X6
	17
	披露企业节能减排减碳信息 X61
	-
	2.5
	
	定性
	具体包括有毒有害物质食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污染物排放、碳排放减少量、产品回收利用率等信息。

	
	18
	披露高、中风险供应商审核率及低风险供应商占比 X62
	-
	2.5
	
	定性
	

	
	19
	披露供应商

节能减排信息 X63
	-
	2.5
	
	定性
	

	
	20
	发布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含绿色采购信息）X64
	-
	2.5
	
	定性
	


    三、绿色供应链评价结果

	绿色供应链

管理指数
	企业

自评结果
	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数计算方法
	说明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GSCI （X11  8  X12  6  X13  6  X 21  4  X 22   3  X 23  3  X 24  3  X 25  3  X 26  4 X 31 10  X 32 10  X 41  5  X 42  5  X 43  5  X 44  5  X 51 10  X 61  2.5  X 62  2.5 X 63 2.5  X 64  2.5）100

式中 GSCI 为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


	经评价绿色供应链管理指数大于 80 分（含等于）的企业，认定为“卓越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优先享受国家各项支持政策。


（具体指标解释请查询《绿色园区评价要求》，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45/c5258400/content.html）



